关于吉林省旭成塑料制品有限公司职工范永平《用人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催告通知书》的送达公告
吉林省旭成塑料制品有限公司：
2026年3月23日，我局作出《桦甸市用人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催告通知书》（桦社保工待催通字〔2026〕01号）。因无法联系到你单位，且依据民事诉讼法的其他送达方式无法送达。现我局依法对你单位公告送达《桦甸市用人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催告通知书》。
内容如下：
　　你单位职工范永平（身份证号码：220283198407******）于2021年4月19日经桦甸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为工伤。经查，你单位未为其参加工伤保险。现该职工已向我局提出先行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、《社会保险基金先行支付暂行办法》的规定，你单位应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予以核实并依法支付工伤保险待遇，逾期不支付的，我局将按法律规定先行支付后，取得向你单位追偿的权利。
　　你单位如有异议，可在本通知书送达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桦甸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说明理由。（联系地址：桦甸市政务服务中心三楼社保工伤保险管理科，联系电话：0432-65058885）
　　本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，视为送达。
　　特此公告。
桦甸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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